華語文能力測驗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海外優秀考生獎學金申請辦法

　　爲獎勵「華語文能力測驗」之海外優秀考生，中華民國教育部特設立「華語文能力測驗優秀考生獎學金」，並委由「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華測會）」負責此項獎學金相關工作。

一、獎學金內容：

比照「教育部獎補助外國人士來臺短期研究或研習華語文要點

」規定之獎學金待遇，受獎期限至多1年，每個月獎學金新台幣2萬5千元。

二、獎學金名額及洲別分配：

(1) 名額：按「華語文能力測驗」測驗等級，每一等級最多錄取5名，總計20個名額。各等級名額視申請情形及測驗成績核給，並得互相流用。

(2) 洲別分配：每一測驗等級受獎名額平均分配於各洲，其餘名額再依成績排序核給。

(3) 本獎學金名額不佔用各駐外館處原獲核定之華語文獎學金名額。

三、受獎期間：

受獎人應於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期間來台研習，受獎期限內未能來臺就學者，視同放棄受獎資格，不得保留。

四、申請條件：

1. 獲《華語文能力測驗證書》，成績優秀且其效期在獎學金申請期限內尚未失效者
。

2. 年滿十八歲，具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學歷，學業成績優良，品行端正之外國籍人士。但具下列資格之一者，不得申請：

(1) 具僑生身分或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2) 現已在臺研習華語文或曾在臺修讀學位課程。

(3) 最近3年內曾來臺研習華語逾3個月者。(日期計算至2011年8月31日止)

(4) 曾受領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或臺灣獎學金。

(5) 申請來臺研習期間同時為我國各大學校院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所招收之交換學生。

(6) 同時受領我政府機關（構）或學校所設置之獎補助金。

四、申請期間：


2011年5月1日至7月7日。

六、申請文件：

申請人應於申請截止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其所屬國籍境內之中華民國駐外館處（南加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夏威夷、關島及墨西哥等地區考生請逕向駐洛杉磯文化組提出申請，聯絡方式 info@tw.org ，電話：213-385-0512）提出申請，恕不受理個人申請。

1. 獎學金申請表（附件1）。

2. 護照或足資證明所屬國籍之其他文件影本。

3. 華語文能力測驗成績單與證書影本。

4.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七、遴選作業：

駐外館處初審申請人各項文件後，於6月15日前將每等級成績最佳前5名候選人之申請資料函送華測會複審。華測會於6月30日前，將複審無誤之各等級申請人資料列冊函送教育部，由教育部複核後公告受獎名單，並副知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八、申請入學：

由各駐外館處通知受獎人，受獎人應於受獎期限內自行申請於教育部核准境外招生之大學附設華語中心就讀。

受獎人獲華語中心入學許可後，應將入學許可影本及已簽名之「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承諾書」交寄駐外館處，嗣由駐外館處發給「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證明書」。

申請人就讀之華語中心級別應符合其應考級別，以避免考生投機報考較低等測驗之情形。

九、獎學金核撥、成績考核及在臺研習期間應注意事項：

有關受獎人成績考核、轉學、獎學金停發及註銷等相關規定，悉依照「教育部獎補助外國人士來臺短期研究或研習華語文要點」規定辦理。

十、受獎人義務：

1. 受獎人受領本獎學金期限超過9個月者，應於受獎期間內報考原申請本獎學金之測驗等級高1級之測驗，並於返國後將測驗成績單影本陳報駐外館處參考。

受獎人於受獎期間內如因故無法參與國內之「華語文能力測驗」者，應於返國後參與駐外館處所舉辦之海外施測。

受獎人申請本獎學金之測驗等級為高等者無此項義務。

2. 受獎人應於學業結束後1個月內繳交學習心得陳報駐外館處。

十、「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承辦人聯繫方式：

聯絡人：葉芸辰小姐/海外推廣專員

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青田街五巷六號五樓

電話：886-2-7734-5638

傳真：886-2-3343-2413

E-mail: service@sc-top.org.tw

教育部「華語文能力測驗」

海外優秀考生獎學金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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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能力測驗優秀考生獎學金申請表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Form for Outstanding Participants 

說明INSTRUCTIONS:

申請人請詳實工整填寫，慎勿遺漏，以利配合作業。This application form should be typed and completed by the applicant. Each question must be answered clearly and completely. Detailed answers are required in order to make the most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1. 個人基本資料PERSONAL DATA 

	姓名

NAME
	稱謂Title： 先生Mr./女士Mrs./小姐Ms.

姓Surname（Last name）：

名Given Name(s)：

中文姓名Chinese Name：
	最近三個月相片

Please attach a photograph that has been taken within the last 3 months.

	出生城市及國別

CITY and COUNTRY OF BIRTH
	
	

	國籍

NATIONALITY
	*Note: If one or both of your parents were an ROC national at the time of your birth, you are an ROC national as well and therefore not eligible to apply.

	聯絡資訊

CONTACT INFORMATION
	永久地址Permanent Address：

郵寄地址Mailing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電話Telephone：               行動電話Cell phone:

電子郵件E-mail：



	性別

SEX
	□男Male　      □女Female 

	婚姻狀況

MARITAL STATUS
	  □單身Single     □已婚Married 

	生日

DATE OF BIRTH
	  (日Day／月Month／年Year)

	緊急事件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姓名Name:                             關係Relationship:

地址Address:

電話Tel:                          電子郵件E-mail:


2. 華語文能力測驗成績TEST RESULT 

	測驗日期

TEST DATE
	

	測驗地點

TEST LOCATION
	

	測驗等級

TEST LEVEL
	聽力分數

Listening Score
	詞彙語法分數

Voc. & Gram. Score
	閱讀分數

Reading Score
	總分

Total Score
	通過等級

Pass Level

	基礎

For Beginners
	
	--------
	
	
	

	初等

Basic
	
	
	
	
	

	中等

Intermediate
	
	
	
	
	

	高等

Advanced
	
	
	
	
	


3. 教育背景EDUCATIONAL BACKGROUND 

	程度

Level 
	校名

Name of Institution
	地點

Country/City
	修業年限

Period of Enrollment

	中學

Secondary Education
	
	
	

	大學

Undergraduate Level Education
	
	
	

	研究所

Graduate Level Education
	
	
	


4.現職狀況PRESENT EMPLOYMENT 

	機構名稱

COMPANY/ ORGANIZATION
	

	職稱

POSITION
	
	起始日期

FROM
	

	絡資訊

CONTACT INFORMATION
	地址Address：

電話Tel：                           行動電話Cell phone: 

傳真Fax：                           電子郵件E-mail：


5. 擬就讀之語文中心LANGUAGE CENTER WHERE YOU PLAN TO ATTEND IN TAIWAN (For information about university-affiliated language centers in Taiwan,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for reference: http://english.moe.gov.tw/ct.asp?xItem=9693&CtNode=417&mp=1)

	University-affiliated language center:


6. 請簡述在台讀書計畫BRIEFLY STATE YOUR STUDY PLAN WHILE IN TAIWAN 

	


7. DECLARATION: 

I declare that: 

· The information I have given on this application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pplicant’s Signature                                  Date                                    

                                                       _____ /_____/_____


已獲華語文測驗能力證書者向各駐外館處申請獎學金





駐外館處初核


並將申請資料函送華測會





華測會複審


並依各等級成績順序評比列冊後函報教育部





教育部複核後


公告受獎名單


(副知華測會、各駐外單位、外交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駐外單位通知受獎人





受獎人向國內大學附設華語中心申請入學並獲入學許可





駐外單位核發受獎人「華語文獎學金受獎證明」





受獎人入境註冊後由就讀學校向「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計畫辦公室」申請獎學金





受獎人繳交華語文能力測驗成績單、及格證書影本、學習心得予駐外館處





駐外單位轉陳教育部受獎人學習心得報告及測驗成績單





附件1








�	 《華語文能力測驗證書》有效期限為測驗日起二年內，其效期在本獎學金申請期限內尚未失效者始得申請。







